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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名稱
中文、英文

修
別

規定
學分

一
上

一
下

二
上

二
下 備註課程分類

流行病學(Epidemiology) 必  4.0  4.0 1.院級必修 2.全英語授課院定必修

專題討論(一)(Seminar on special topic (I)) 必  1.0  1.0 1.全英語授課2.A班職業安全衛
生、環境醫學、風險管理、預防醫
學、生統流病、環境衛生 B班:醫務
管理組與衛生政策組、護理組

所定必修

專題討論(二)(Seminar on special topic (II)) 必  1.0  1.0 1.全英語授課2.A班職業安全衛
生、環境醫學、風險管理組、預防醫
學、生統流病、環境衛生 B班:醫務
管理組與衛生政策組、護理組

所定必修

專題討論(三)(Seminar on special topic (III)) 必  1.0  1.0 1.全英語授課2.A班職業安全衛
生、環境醫學、風險管理組、預防醫
學、生統流病、環境衛生組 B班:醫
務管理組與衛生政策組、護理組

所定必修

專題討論(四)(Seminar on special topic (IV)) 必  1.0  1.0 1.全英語授課2.全英語授課3.A班職
業安全衛生、環境醫學、風險管理
組、預防醫學、生統流病、環境衛生 
B班:醫務管理組與衛生政策組、護理
組

所定必修

博士論文(Ph.D. Dissertation) 必  12.0  12.0 校定必修-論文

合計  必修總學分  20.0  5.0  1.0  1.0  13.0

校內注意事項 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注意事項
一、校級畢業規定
(一)須完成修讀「實驗室安全」0學分、「研究倫理」0學分
及「現代生物醫學講座」4學分課程。
(二)須通過校定博士生英文能力鑑定標準，相關規定依本
校「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」辦理。
(三)教學助理訓練：博士生須完成至少2學期之教學助理訓
練。
二、本學分表做為畢業應修課程學分之認定依據。

109學年度入學生實施:
一、教育目標：
1.使學生具備公共衛生專業之進階知識及研究能力。
2.使學生具備獨立的實證思辨能力和獨立研究公共衛生議題之
能力。
3.使學生具備國際衛生關懷和健康永續發展之素養。
二、本系修業年限一般生組2~7年（不含休學期間）。
    畢業學分為24學分，含必修12學分，選修12學分（需
有6學分為本系所開之學分），博士畢業論文12學分另計。
三、碩士非公共衛生相關學位畢業或未修讀「研究方法」、
「生物統計」等研究所相關課程，須補修上列課程，所修學分
不列入畢業總學分。或請於入學後兩個月提出免修審查申請。
四、本系分為甲組：職業安全衛生、環境醫學、風險管理;乙
組：預防醫學、生統流病、環境衛生;丙組：醫務管理與衛生
政策;丁組：護理共四組。
五、依102年8月30日博班課程會議決議，通過資格考後之學生
得以修習由指導教授開設之「獨立研究」課程。
六、「實驗室安全」課程：甲組學生須修讀；乙組學生若需進
實驗室做實驗就必須修讀；丙、丁組學生不用修讀該課程。
七、畢業前必須通過英文鑑定，方能畢業。相關規定依本
校「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」辦理。
八、其他畢業規定:
1.其他應考條件：
1.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，須檢附與博士論文內
容相關經期刊發表之論文抽印本（或電子檔列印）或已接受證
明文件（論文被接受函）。
甲組：職業安全衛生、環境醫學、風險管理;乙組：預防醫
學、生統流病、環境衛生;丙組：醫務管理與衛生政策其論文
需為SCI、SSCI期刊刊登(或接受)之原著（理論、驗證、創
見），該生應為第一作者，累計Impact factor 4.0以上或至
少有三篇為相關領域排名前50%之論文。丁組：護理以第一作
者發表SCI或SSCI期刊刊登(或接受)之原著（理論、驗證、創
見），累計Impact Factor3.0以上或至少有兩篇為相關領域排
名前50%之論文。各組學生發表論文時，發表單位須為公共衛
生學系(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)，惟必要時得加入其
他單位。
2.博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須參與國際研討會2次/人。(需檢附
證明)國際會議定義：需至少3個國家／地區以上（含台灣地
區）代表參與者。
九、「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」及「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
產業博士學位學程」博士生之畢業門檻依該學程畢業學分之規
定修習課程，不受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畢業學分之規定限制。

單位主管簽章：


